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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加強臺東縣臺東市市有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與維護，以發揮多元

化功能，達成多目標使用之目的，增進居民福祉，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活動中心，係指由臺東縣臺東市公所(以下稱本所)使

用管理之社區活動中心、里活動中心、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聚

會所及老人文康中心等市有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活動中心)。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委託管理：依臺東縣臺東市市有活動中心委託管理及遴選要

點，經本所同意委託管理並訂定委託管理契約(如附件一)之

單位。 

(二) 長期借用：指借用期間逾六個月以上者。 

(三) 機關團體：指依相關法規合法立案之機關團體。 

三、 本要點所稱活動中心以本所民政課及原住民行政課為管理聯繫單

位，必要時得委託經辦管理。 

四、 本市市有活動中心提供下列活動使用為主： 

(一) 本所各單位及所屬單位、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

等，舉辦有關村里、社區及部落等各項會議及活動。 

(二) 本所緊急避難收容。 

(三) 非營利之公益活動。 

(四) 其他經本所核准事項。 

活動中心除安置收容民眾或特殊公務需求外，遇天然災害發生時，

本所得優先使用安置災民，受委託管理單位(以下簡稱受委管單位)

及借用單位不得異議，並不得向本所要求任何補償外，不得供人留

宿及設立戶籍。 

五、 活動中心開放時段為早上八時至晚上九時，經本所核准申請借用者

欲使用非開放時段須經本所核准後彈性調整。 

受委管單位開放時間由受委管單位訂定並報本所核備。 

經本所核准使用活動中心者，依本要點所訂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二)

收取相關費用。 



六、 申請借用活動中心，應向本所提出申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機關團體應備公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個人申請需持身份證

明文件。 

(二) 應於使用之七日前填具借用申請書並提出申請(如附件三)，經

本所核定後，另依本要點所訂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二)，繳納相

關費用。但有正當理由經本所或受委管單位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機關團體或個人申請長期借用活動中心者，申請借用期限最長

不得逾一年，並應每年與本所簽訂同意使用契約書(如附件

四)，並於經核准通知後七日內繳納費用；逾期未繳納者，視

為放棄。 

(四) 由本所暨所屬單位、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辦理之各

項會議、活動或其他臨時性用途等，借用者經本所告知應無條

件暫停使用，不得有任何異議。 

(五) 同一場地於同時段，有二個以上機關、協會、團體、部落或個

人申請時，依序以本所、其他政府機關、里辦公處、社區發展

協會、部落及個人之優先順序辦理活動為主，其餘以申請時間

之先後定之。 

七、 受委管單位應注意事項： 

(一) 應受本所指揮監督。 

(二) 委託管理期限以二年為原則。 

(三) 受委管單位，限於活動中心原有土地、已建房屋及設備使用，

應設專人管理與維護，須另接電源或安裝其他固定式電器設

備，應取得本所同意。如未善盡管理維護責任，並經本所通知

改善而仍未改善，本所得終止委託。 

(四) 土地或建物需增建、修建及改建者，應經本所核准始得辦理，

並以本所為起造人，且於委託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應併

前款建築、設備無償辦理點交，若有損毀者應負賠償責任。 

(五) 非本所所屬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向受委管單位申請使用活動中心

或各項設備時，得向受委管單位繳納相關費用，其收費標準應

依本要點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二)辦理，受委管單位應將前項申



請使用情形，副知本所備查。 

(六) 本所及附屬機關、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舉辦有關

村里、社區及部落等各項會議及活動，得優先免費使用活動中

心，惟仍應依程序向管理單位申請借用，並應負責場地清潔等

善後處理。 

(七) 活動中心水費、電費、電話費、網際網路及公共意外險等費用

由受委管單位辦理及支付。 

(八) 申請辦理公益性或娛樂性活動，如需印製收費入場券者，受委

管單位應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 

(九) 受委管單位應設置專戶及帳簿，記載有關收支帳務，依年度列

冊，前項帳冊及憑證受委管單位應永久保存，本所得視需要逕

行查核。 

(十) 委託期間，活動中心之盈餘，受委託管理單位應用於維護、充

實活動中心設備及舉辦里鄰活動之費用，不得移作他用。 

(十一) 委託期間，如因設施欠缺或管理不善，而損害人民生命財產

或造成體傷，致使國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

將對受委管單位逕為求償。 

(十二) 不得以契約作為擔保、設定、抵押或其他任何負擔，否則本

所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八、 活動中心借用收費規定如下： 

(一) 借用時段包含場地佈置及清潔，清潔完畢後準時離場。 

(二) 本所收取活動中心借用之費用，應全數繳納市庫。保證金於

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或取消申請時，無息發還。 

(三) 長期借用之單位應遵守與本所訂定之同意使用契約書規定辦

理，並需負擔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等費用，倘若所繳場地使

用費不足支付活動中心之水電費負擔，超出部分須由借用單

位負擔，不得異議；若二單位以上機關、團體或個人借用同

一活動中心，則由共同借用單位平均分擔。 

(四) 申請借用者如自行放棄、無法如期使用或需延期使用，應於

原訂使用日期前三個工作天通知，向本所辦理註銷或改期手



續(限同年度)，逾期不予受理並視同使用，所繳之場地使用

費不予退還，但保證金仍無息發還。 

(五) 申請借用者，在約定使用時間，無論使用與否，除保證金

外，其所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惟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退

還所繳費用之一部份或全部： 

1. 如有中止者，應於使用前三日通知管理單位，得退還所繳

納之費用。 

2. 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無法如期使用時，得退還

其無法使用期間之費用。 

3. 本所如有特殊需要(如本所臨時舉辦活動)必須收回使用

時，本所得通知己申請者改期，如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

所繳納之費用，申請者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九、 有下列情形者，得無償免費使用本場所，但須事先申請及負責場地

回復及清潔責任： 

(一) 本所(含各里辦公處)召開會議及舉辦各項活動。 

(二) 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召開各項會議或辦理活動。 

(三) 特殊情形與專案經市長簽准者。 

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 

(一) 申請程序或活動內容違反法令規定。 

(二) 違反公序良俗或妨害公共安全。 

(三) 影響週邊住戶安寧，經勸導仍未改善完成。 

(四) 營利性質之商業活動。 

(五) 活動項目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借他人使用。 

(六) 損壞活動中心情形嚴重。 

(七) 曾借用場地不遵守規定，經勸導未改善。 

(八) 擅自使用活動中心或複製活動中心鑰匙。 

(九) 飲酒、賭博或喪葬活動。 

(十) 上級主管機關規定或指示禁止使用之集會或活動者。 

(十一) 經本所認定有違反規定之行為。 

(十二) 已核准者，有前項各款情事，終止契約並於一年內禁止申請



使用，其繳交之保證金不予退還，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依

法處理；造成公物損害者，並應照價賠償。 

十一、 使用活動中心之團體或使用人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設備、場

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並接受管理單位之

指導。場地使用後，應於一日內回復原狀交還管理單位。如有

損壞，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於一週內未修復者，管

理單位得逕行修復，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不足時由本所追償

之。 

十二、 使用活動中心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活動中心各項器材、物品及設備應愛惜使用，非經許可不

得任意拆卸、搬運或攜出，用畢應歸回原位。 

(二) 不得作為純商業、營利用途或非法、傷風敗俗及賭博等活

動之場所。 

(三) 應維護公共環境之整潔及衛生，使用完畢後，並應負責場

地清潔等善後事宜。 

(四) 辦理各項活動，應避免噪音干擾週邊住戶安寧，不得喧

嘩、藉故滋事，從事賭博或其他違法不正當之行為。 

(五) 使用活動中心之桌椅、各項器材用品或設備，應愛惜使

用，如有污損毀壞者應照價賠償。 

(六) 不得攜入危險物品，確保公共安全。 

(七) 使用期間會場內之安全維護，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倘有

意外發生，本所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十三、 活動中心之使用管理，依下列規定： 

(一) 活動中心得置管理員，由本所或視實際需要委託管理單位

或當地里辦公處人員，負責辦理下列事項： 

1. 使用單位使用活動中心應負經常性之清潔維護、管理工

作之責。 

2. 各機關團體及個人申請同意使用時之監督、指導使用人

依規定使用，並防止破壞、擅自變更設備及內容等情

事。 



3. 其他本所交辦事項。 

(二) 活動中心各項財物、圖書及器材設備，由本所登記並列冊

管理。 

(三) 活動中心經同意使用後，應填具使用登記簿(如附件五)。 

(四) 活動中心使用須知應懸掛於活動中心明顯處。 

(五) 活動中心場地內外公有物品、設備應依規定使用；其須張

貼海報、懸掛旗幟、使用燈光、音響等設備或須另接電源

或安裝其他電器設備者，應取得本所同意。 

(六) 申請人使用後未損壞公物者，保證金無息退還；如有損壞

公物或未清潔場地，於保證金中扣除賠償金額或清潔費差

額後退還之，不足時予以追繳；經核定免繳保證金者，應

繳交賠償金額或不足之清潔費用，如發生公共危險時，應

負法律責任。 


